臺灣省建築師公會顧問聘任準則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81. 9.18八一社二字第45575號函同意備查

90. 8.15本會第13屆第4次理事會修正通過

台灣省政府90.10. 5九十府社行字第19091號函同意備查

一、本會為集思廣益，促進會務推動，特訂定本準則。

二、本會設會務顧問若干人，由理事長就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遴定，或由理監事向理事長推薦，提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

㈠對於本會會務，有重大貢獻者。

㈡信望素孚，有助於本會會務推動者。

㈢曾任本會理事長者。

三、本會會務顧問得出席本會理監事會議，並對本會重要會務提供建議。

四、本會設法律、會計顧問各一名，由理事長就學有專精之執業律師、會計師中遴定，提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任期一年；其顧問費用由理事會核定之。

五、本會法律、會計顧問經理事長邀請得出席本會理監事會會議及各相關委員會會議，並提供專業之建議。

六、本會各委員會得設委員會顧問一至二人，由召集委員(主任委員)遴定適當人選報請理事會聘任之；其顧問費用由委員會依本會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會委員會顧問得出席各相關委員會會議，並對相關業務提供建議。

八、本準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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